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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郵政法對於中華郵政公司文件遞送專營權及營業名稱專用權之規定為何？

（25 分）

二、請依郵政儲金匯兌法之規定，說明下列事項：

郵政匯兌之種類為何？（13 分）

郵政匯票遺失或毀損時之處理規定為何？（12 分）

三、甲擬以其妻乙之死亡為保險事故，投保郵政壽險，請依簡易人壽保險法

規定，回答下列問題：

該契約如何有效成立？（5 分）

該契約訂立或存續期間，有何其他事項須經乙之何種行為始生效力？

（20 分）

四、依郵件處理規則規定，掛號郵件不予投入 i 郵箱之情形為何？（25 分）


